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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综放液压支架智能放煤控制系统技术条件》制定

编制说明

一、任务来源

本标准由煤矿智能化创新联盟提出，中国煤炭学会归口，列入中

国煤炭学会《2021年第一批煤矿智能化标准研制项目的通知》（中煤

学会学术【2021】2号）中。

该标准为首次发布标准，批准起草单位为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

限公司、北京天玛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

山东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等。

本标准是我国首个综放液压支架智能放煤控制系统标准，对放煤

控制系统的一般要求、性能指标要求、功能检验方法等提出了明确的

要求，适用于煤矿综采放顶煤工作面智能放煤控制系统，将对相关技

术成果的研发、推广和应用，以及放顶煤技术的进一步发展起到重要

作用。由于此前无此类技术规范的相关标准，在各有关方面的强烈要

求下，由中国煤炭学会提出，列入 2021年第一批团体标准制定计划。

二、工作简况

自接到任务后，标准牵头单位中煤科工开采研究院有限公司召开

了项目启动会，组建了标准起草工作组，对各参与单位进行了任务分

工，在本次会议上确定了标准调研相关的调研文件、具体内容等；编

制了实施方案，明确了各环节的要求及时限；整个标准起草过程中，

通过线下、线上等各种形式，召开不同范围的专题会议，历经多次修

改，完成了本标准制定的起草工作。



2021年 4月~2021年 9月：工作组首先查阅了大量的相关标准，

调查了解了国内外综放液压支架智能放煤控制系统总体配套、生产、

制造、使用情况及有关标准情况。重点针对自动化和智能放煤方式调

研走访相关研究单位、控制系统制造单位以及煤矿使用现场，包括山

东、山西、陕西、内蒙和宁夏等典型矿区的数十个煤矿，进行了系统

梳理和总结。在此基础上进行了标准制定工作，确定了标准修订思路

与框架。

2021年 10月~2022年 04月，工作组根据调研情况形成《综放液

压支架智能放煤控制系统技术条件》团体标准讨论稿，组织北京天玛

智控科技股份有限公司、国家能源集团有限公司、山东能源集团有限

公司、晋能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和中国矿业大学等多位单位多位专家参

与进行多次修改，形成第一版草案。

2022年 05～09月，工作组根据标准的第一版草案进行了充分研

讨，部分条款在相关企业和矿井进行了验证。

2022年 10月，形成了征求意见稿。

三、标准制定的目的及依据

智能化是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，是实现安全生产的重

要保障。2015年，国家安全监察局提出了“机械化换人、自动化减人”

的科技强安行动；《能源技术革命创新行动计划（2016—2030年》行

动计划明确提出：“2030年实现智能化开采，重点煤矿区基本实现工

作面无人化，全国煤矿采煤机械化程度达到 95%以上”；2020年 2月

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出台了《关于加快煤矿智能化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，



意见明确指出到 2021年“基本实现掘进工作面减人提效、综采工作面

内少人或无人操作”，2025年实现“采掘运通、洗选物流等系统的智能

化决策和自动化协同运行”；2020年，国家能源局公布了国家首批智

能化示范煤矿建设名单公布，采煤是智能化煤矿的核心，如何引领带

动全国煤矿智能化建设，从根本上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，促进煤炭开

采方式由炮采、普采和综采向智采变革是智能化示范煤巷的目标。

综采放顶煤是我国引领世界煤炭开采技术发展的标志性技术和

成果，持续推进综采放顶煤技术的进步和发展，实现综放开采的智能

化是我国煤炭开采必须要攻克的关键问题，也是“机械化换人，自动

化减人”科技强安专项行动及智能化煤矿建设的重大需求。自动放煤

技术一直是综放技术的难点，更是减人提效，实现工作面无人化的痛

点。由于煤矸识别等技术发展缓慢的限制，我国放顶煤技术仍以手动

放煤为主，严重制约工作面智能化的发展和智能煤矿建设。

融合煤矸辨识信息、顶煤体量探测信息、煤流量激光扫描信息和

采放协调智能群组放煤工艺模型的智能群组放煤控制系统，实现综放

工作面三机自动化智能协同、“采-支-放-运”系统环节智能自适应，实

现“有人值守、无人操作”是技术研发和实践的发展方向，也是本项

技术条件制定过程重要的指导方向

四、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

本标准的制定参照相关标准，在结合综放液压支架智能放煤控制

系统现状和发展水平的基础上，进行了本标准的起草。本标准的制定

充分考虑行业发展趋势，促进行业技术进步，引领行业先进水平，使



标准的技术内容具有一定的前瞻性、先进性，与现行相关的基础标准、

安全标准、行业标准及有关的法律、法规相协调，确保智能放煤系统

在煤矿井下的安全运行。

本标准就是按照上述原则，结合我国综放液压支架智能放煤控制

系统现状与生产加工水平的前提下，尽可能提升标准质量水平的基础

上编写制定的。

标准主要包括范围、规范性引用文件、术语和定义、智能放煤控

制系统一般要求、智能放煤控制系统性能指标要求智能放煤控制系统

功能检验方法等内容。

本标准的起草过程中，主要内容引用了以下现行标准：

GB 3836.1 爆炸性环境 第 1部分：设备通用要求

GB 3836.2 爆炸性环境 第 2部分：由隔爆外壳“d”保护的设备

GB 3836.4 爆炸性环境 第 4部分：由本质安全型“i”保护的设备

GB/T 15663.3-2008 煤矿科技术语 第 3部分：地下开采

GB/T 15663.10-2008 煤矿科技术语 第 10部分：采掘机械

GB/T 15663.11-2008 煤矿科技术语 第 11部分：煤矿电气

GB 25974.1 煤矿用液压支架 第 1部分：通用技术条件

GB 25974.3 煤矿用液压支架 第 3部分：液压控制系统及阀

GB/T 34679 智慧矿山信息系统通用技术规范

GB/T 35060.1 滚筒采煤机通用技术条件 第 1部分：整机

GB/T 37811 综采放顶煤工作面总体配套技术条件

GB/T 37812 大倾角综放工作面总体配套技术条件



GB/T 51024 煤矿安全生产智能监控系统设计规范

GB/T 51272 煤炭工业智能化矿井设计标准

MT/T 1127 煤矿工作面生产监控系统通用技术条件

T/CCS 002 智能化采煤工作面分类、分级技术条件与评价技术指标体

系

五、知识产权

目前尚未发现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。

六、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、对产业发展的作用

总结现有先进成果和实践的基础上，规范智能放煤控制系统技术

标准，促进相关技术成果的研发、推广和应用，带动放顶煤技术的进

一步发展，推进智能化工作面建设进程。

七、与现行法律法规、相关标准，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

本标准的制订与现行法律法规、相关标准及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。

八、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

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。

九、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

本标准属土体推荐性标准。

十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

无需废止任何现行相关标准。

十一、其它说明

无。


